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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建議修訂公司細則及採納新公司細則 

 

事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尋求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

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對現有本公司公司細則（「公司細則」）作出建議修訂及採

納經修訂及重列之公司細則（「建議修訂公司細則」），以使公司細則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保持一致、納入若干整理性修訂及更新若干條文。 

 

延遲寄發通函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採納

其中文名稱為第二名稱之公告所述，一份載有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進一步詳情連同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不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由於建

議修訂公司細則亦將加載於該通函內，故需要更多時間落實資料以供載入該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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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建議修訂公司細則之進一步詳情連同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在任何情況下不遲於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二十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事安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謝能尹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曹忠先生（主席）、苗振国先生（行政總裁）、盧永逸先生（執行
董事）、謝能尹先生（執行董事）、陳言平博士（非執行董事）、陳國華教授（非執行董事）、洪志
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薛鳳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杜峊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網站：http://www.ciam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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